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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本公告乃由金科智慧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自願作出。茲提述本公司
日期為2024年5月10日的通函及日期為2024年6月7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，內容
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授予董事會一般授權（「2024年購回授權」），以行使本公司權力購
回不超過於2024年6月7日已發行H股（不包括庫存股份）總數的10%之本公司H股
（「H股」）。

本公司已獲本公司大股東Boyu Group, LLC（「博裕」）的附屬公司Boyu Capital 
Management (Singapore) Pte. Ltd.告知，由於本公司根據2024年購回授權購回其本
身股份，導致博裕所持本公司投票權較其12個月期間內的最低投票權百分比增加
超過2%，其已要求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執行人員（「執行人員」）豁免博裕
根據《公司收購、合併及股份購回守則》（「收購守則」）第26條可能觸發的就本公司
股份（「股份」）作出強制性全面要約的任何責任。

於2024年7月9日，根據收購守則第26.1條附註6(b)，執行人員已豁免因本公司根
據2024年購回授權購回任何H股而導致博裕就股份作出全面要約的責任。

股東及公眾人士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金科智慧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夏紹飛

重慶，2024年7月16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夏紹飛先生，非執行董事吳曉力先生、林可
女士、徐國富先生、石誠先生及祁詩皓先生，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肖慧琳女士、袁
林女士及董渙樟先生。


